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4,0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7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担任本次发行的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东方投行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20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1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20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3.32

元/股。

甘李药业于2020年6月1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甘李药业” A股股票1,206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0年6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于2020年6月1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6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207,

195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93,112,611,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295206%。配号总数为93,112,611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93,

112,61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720.78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3,61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0.0388561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6月1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

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0年6月1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7日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0〕999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3,334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66.70万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217.1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950.1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6月 18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

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7

日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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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10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6月1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6

月18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7589�

21.4985�

39.4004�

15.2819�

12.8629�

17.1041�

14.0401�

13.8365�

12.5827�

5.8253�

10.8113�

10.670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令哈长

江路证券营业部，已获湖北监管局批复

（鄂证监许可【2017】8 号）。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起对德令哈长江路

营业部实施撤销，原客户将迁移至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宁文博路证券营

业部，原资金帐号、密码、存管银行、交

易方式不变。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客服

电 话 ：95579， 营 业 部 咨 询 电 话

0971-6266919。 特此公告。

撤 销 公 告

证券代码：002217� � � � � � �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2020-041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泰” ）近日接到股东文开福先生通知，获悉其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文开福 否 1,400

2019/06/2

4

2020/06/15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

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

3.26% 0.45%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文开

福

否 1,650 3.85% 0.53% 高管限售 否

2020/06/1

5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止

深圳担保

集团有限

公司

生产

经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质押（冻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冻结）股份

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冻结）

股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文

开

福

428,873,064

13.76

%

387,651,890

390,151,

890

90.97

%

12.52

%

390,151,

890

100% 38,721,174 100%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解质押的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71� � �证券简称：*ST高升 公告编号：2020-52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高升控股” ）于2020年6月16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于平先生递交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函》，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53,0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自本公告之日起后的6个月内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106,1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合计减持不超过31,659,23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 截至本公告日，于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90,054,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3%。

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于平先生递交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于平

2、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本公告日，于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90,054,6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3、减持数量和比例：不超过31,659,2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

4、减持期间：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六个月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其他：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

事项的，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数及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股份限售承诺：

1、本人以吉林省高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高升控股（原简称为“蓝鼎控股” ）股份自正式发行

后36个月内不转让。

2、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后相应股份的解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平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相关承诺，上述相关承诺已于2018年11月4日履行完毕。本

次拟减持事项不违反前期已披露的意向、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于平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

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计

划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2、于平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于平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于平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71� � �证券简称：*ST高升 公告编号：2020-53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6月13日以电子邮

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于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下午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参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消

除的专项说明》、《关于〈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O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71� � �证券简称：*ST高升 公告编号：2020-54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6月13日以电子邮件和

电话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于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下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炫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具体参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监事会对〈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

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二O年六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 � � � � � � � � �编号：2020—033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22

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本公司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具体方案为：公司拟以扣除已回购股份后

的1,932,154,448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元（含税）红利，共计派发现金57,

964,633.44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932,154,448.00股

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38,646,409.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

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24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68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15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23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联系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

咨询联系人：程红梅、郑雨

咨询电话：（0871）65625802

咨询传真：（0871）6563317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审议通过本次分配方案的决议；

2、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本次分配方案的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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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完成的公告

股东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6），股东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

大处” ）持有公司股份20,050,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3%），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至2020年8月3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2020年6月16日，公司收到八大处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票完成告知函》，鉴于本次股份减持已完

成，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八大处 集中竞价

2020年6月1日 16.36 214,500 0.107%

2020年6月4日 16.00 190,300 0.095%

2020年6月5日 16.03 103,300 0.052%

2020年6月8日 15.72 16,500 0.008%

2020年6月15日 16.91 1,475,400 0.738%

合计 2,000,000 1%

注1、八大处本次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八大处于2019年9月8日与Finstone� AG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八大处受让股数为20,050,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3%。 上述股份已于2019年11月7

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工作。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八大处

合计持有股份数量 16,050,050 8.03 14,050,050 7.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6,050,050 8.03 14,050,050 7.03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份减持期间，八大处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八大处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未违反其相关减持承诺。

3、八大处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八大处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票完成告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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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胡精沛先生通知，获悉其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期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胡精

沛

是

1,300,

000

4.79% 0.65% 否 否

2020年6

月15日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手

续之日

王淑萍 个人投资

合计 -

1,300,

000

4.79% 0.65%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胡精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胡精沛 27,165,451 13.58% 2,000,000 3,300,000 12.15% 1.65% 0 0% 0 0%

合计 27,165,451 13.58% 2,000,000 3,300,000 12.15% 1.65% 0 0% 0 0%

公司股东胡精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暂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

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7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

元)

1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117871.33万

元债权

--

115801.7

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

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 总建筑面积48.90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

建筑面积18.13万平米。

咨 询 电 话 :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233674

2

重庆绿地申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40%股权

-- 84483.84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绿地保税中心第7

层至第14层、第16、17、21层的房产，建筑面积共

计20125.50平方米。

咨 询 电 话 :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34000

3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

司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

保为主业， 专业从事余热余气综合利用项目、光

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

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咨 询 电 话 :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92855

4

重庆涪通物流有限公司

40%股权

-- 18987.03

标的企业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内，主

要从事危险化学品的仓储、装卸、运输及货物代

理等经营业务。

咨 询 电 话 :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7594.812

5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权及5085万元债

权

19604.3

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

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辅设施(包括环

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 询 电 话 :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12746.369

6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

--

256311.9

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 至今已有128

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

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

铁联合企业。

咨 询 电 话 :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256311.92

重庆品岱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将于2020年6月24日10:00在重庆产权交易网

（http://www.cquae.com）对重庆品岱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公开转让，现公告如下：

一、资产描述

借款人/

债务人

债权本

金余额

（万元）

累计欠

息（万

元）

本息

合计

（万

元）

基准

日

担保/抵押情况

重庆品

岱建材

科技有

限公司

700 231.11

931.1

1

2020.

6.9

（1）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ZD8306201300000018】，其抵

押物为品岱建材公司名下位于璧山县青杠街道白云大道739号 【产权证

号：212房地证2013字第07631号】的工业用房，面积6550.41平方米。

（2）保证担保：熊俊杰、熊璐为本笔融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4,000,000元，竞买保证金10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0元/次，无保留价。

二、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与担保人的关联

方、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三、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仅提供部分参考资料。 咨询、展

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6月23日止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询电

话或直接来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现场咨询。

四、挂牌时限及注意事项

1、债权情况：截止2020年6月9日，品岱建材欠贷款本金700万元，利息 231.11万元(含罚息、复利)，

迟延履行金121.33万元，债权总额合计1052.44万元。 该户债权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

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2、本次债权转让的挂牌期自2020年6月17日起至2020年6月23日止，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

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并交纳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挂牌截止日24时前到

账，以到账为准）后方能取得竞买资格。

3、本次债权项目的转让，不接受联合受让和代理受让。若只有一人报名并完成报价，将补登7个工作

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成交。

4、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同时交纳相对应的竞买

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须在挂牌期内到账，交款账户及方式以报名时重庆联交所通知为准）。

《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授权委托书原件（加

盖鲜章）、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同时提供原件核对。

B、《受让申请书》（加盖鲜章）。

C、签订《互联网竞价实施方案》（加盖鲜章）。

5、竞买人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其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交易价款组成部分。 其他竞买人交

纳的竞买保证金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返还。

6、竞买人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即重庆联交所公布交易结果日）起1个工作日内到重庆联交所

领取《交易结果通知书》，并在领取后1个工作日内，持重庆联交所出具的《交易结果通知书》与转让方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7、债权购买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于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如未能按照

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债权转让方可解除转让协议，竞买保证金在扣除重庆联交所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受让

方的违约金。 （具体付款方式以最终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8、本项目成交后可能产生一切税、费均由受让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印花税、债权关系及债权主体

和抵押关系变更税费、债权关系变更通知公告费、受让方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等）。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 17783117915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清风北路6号渝兴广场B9栋19楼

公告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重庆合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将于2020年6月24日10:00在重庆产权交易网

（http://www.cquae.com）对重庆合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转让，现公告如下：

一、资产描述

借款人/债务人 债权本金余额（万元） 累计欠息（万元） 本息合计（万元） 基准日 担保/抵押情况

重庆合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549.78 196.62 746.4

2020.6.9

无抵押

（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2,800,000元，竞买保证金10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0元/次，无保留价。

二、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与担保人的关联

方、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三、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仅提供部分参考资料。 咨询、展

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6月23日止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询电

话或直接来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现场咨询。

四、挂牌时限及注意事项

1、债权情况：截至2020年6月9日，合成建筑尚欠贷款本金549.78万元，利息196.62万元(含罚息、复

利)，垫付费用3.3万元，合计746.4万元。 该户债权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

书为。

2、本次债权转让的挂牌期自2020年6月17日起至2020年6月23日止，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

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并交纳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挂牌截止日24时前到

账，以到账为准）后方能取得竞买资格。

3、本次债权项目的转让，不接受联合受让和代理受让。若只有一人报名并完成报价，将补登7个工作

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成交。

4、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同时交纳相对应的竞买

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须在挂牌期内到账，交款账户及方式以报名时重庆联交所通知为准）。

《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授权委托书原件（加

盖鲜章）、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同时提供原件核对。

B、《受让申请书》（加盖鲜章）。

C、签订《互联网竞价实施方案》（加盖鲜章）。

5、竞买人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其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交易价款组成部分。 其他竞买人交

纳的竞买保证金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返还。

6、竞买人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即重庆联交所公布交易结果日）起1个工作日内到重庆联交所

领取《交易结果通知书》，并在领取后1个工作日内，持重庆联交所出具的《交易结果通知书》与转让方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7、债权购买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于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如未能按照

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债权转让方可解除转让协议，竞买保证金在扣除重庆联交所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受让

方的违约金。 （具体付款方式以最终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8、本项目成交后可能产生一切税、费均由受让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印花税、债权关系及债权主体

和抵押关系变更税费、债权关系变更通知公告费、受让方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等）。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 17783117915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清风北路6号渝兴广场B9栋19楼

公告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２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５０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

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拔机制启动前，本次发

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３３．８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９．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

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

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帝科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４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５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屺亭街道永宁路

１１

号创业园二期

Ｂ２

幢

联系人：张莉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７８２５７２７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７１２９１１１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２４

发行人：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6

月

17

日


